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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私募全市场基金指数编制规则

1.1 指数摘要

1.1.1 i 私募全市场基金指数是以国内阳光私募基金净值为基础编制的指数。

1.1.2 指数的编制是以市场标尺为基础，入选的样本必须具备一定规模性和较好流动性。

1.1.3 指数设计原则：标尺性、连续性、公正性、公开性、多样性等 5 大原则。

1.2 样本入选规则

1.2.1 投资策略：样本投资策略包含全市场各个策略。

1.2.2 样本产品净值公布频率为周频。

1.2.3 样本可回溯净值期限（以指数计算日为基准往前回溯）达到 3 个月（按周连续 12

个净值公布，可允许 2个及以下缺失值）及以上。

1.2.4 样本内因 1.3.1 和 1.3.2 原因导致样本量降低季初总样本量 80%（含）以下时，根

据上述 1.2.1、1.2.2、1.2.3 条件筛选新样本替补，替补后样本量不得超过季度初

原有样本量。

1.2.5 指数公布日期选择为每周周五，遇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公布指数。

注：指数计算日：样本基金公布的净值所处日期，一般为周五。

样本基金公布净值日：样本基金一般会在周一左右公布上周五（即指数计算日）的净值。

指数公布日：指数公布日期，一般为周五。

1.3 样本剔除规则

1.3.1 样本内产品净值公布无故停止达到 1 个月及以上（按周连续 4 个指数计算日）未按

时公布基金净值。

1.3.2 产品因清算、重大违规等原因无法获得基金净值数据。



1.4 样本调整规则

1.4.1 样本调整期限为每季度（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调整一次。

1.4.2 季度内样本成分调整原则上只出不进，直至其满足 1.2.4 条件。

1.4.3 样本调整时间为每季度初第一个指数计算日。

1.4.4 样本调整完毕后公布当季样本。

1.5 样本计算规则

 样本基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基期指数：1000 点

 最小变动单位：0.01

 计算公式：

不考虑分红情况：

�� �
�th�
�th���

� ��−� � �ttt

�th� �
���
� �th�t��

�
考虑分红情况：

�� �
�th� � ��
�th���

� ���� � �ttt

�� �
���

�

��t��

注：��表示第 t期指数；

NAVt表示第 t 期的净值，�th�t�表示第 �期第 �支成分基金净值；

��表示第 t 期分红，��t�表示第 t 期第 i 支成分基金分红；

n为样本当期公布基金净值的基金总数；

m为样本当期分红的基金总数。

1.6 指数发布

 每周五发布上一周五指数，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7 异常处理原则

 数据源出错：在指数运行过程中如果因数据源或相关数据传输问题导致基金净值或指数

明显异常，则该情况定义为数据源出错，需要立即发布声明，进行调整。调整原则为暂

时剔除该样本数据，直到其回复正常为止，在下一期指数公布日重新纳入计算。

 数据未到达：在获取净值数据的日期如果仍未获得该样本净值数据，则将该样本暂时剔

除出样本计算，直到重新获得净值数据，在下一期指数公布日重新纳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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